济南升辉海德印业有限公司图书印制项目（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8月7日，济南升辉海德印业有限公司根据其图书印制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成立验收组、济南升辉海德印业有限公司在济南市高新区组织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组由建设单位/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济南升辉海德印业有限公司、监测单位—山东华晟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和专业技术专家组成（名单另附）。验收组踏勘了项目现场、调查了环保设施建设、运行情况及其它环保工作落实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监测单位关于项目基本情况的介绍以及验收监测情况、验收监测报告主要内容的详细汇报，经认真讨论和查阅资料，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㈠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济南升辉海德印业有限公司图书印制项目（一期）
建设单位：济南升辉海德印业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科创路2007号
济南升辉海德印业有限公司无现有工程，济南升辉海德印业有限公司图书印制项目位于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科创路2007号。行业类别及代码为：C2311书、报刊印刷。本项目性质为新建，租赁一体化生产车间，总占地面积1440m2，总建筑面积1440m2，建设内容为1条图书印刷生产线。环评规划年印刷图书500万本。

截至目前，因“海德堡对开四色印刷机”和部分设备暂未购置（分期购置），项目实际年印刷图书400万本，故本次按一期验收。一期实际总投资1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项目职工定员30人，采取三班制，每班8小时，年工作300天，公司提供住宿（租赁附近小区房屋），不设食堂。

㈡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济南升辉海德印业有限公司2019年12月委托贵州飞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济南升辉海德印业有限公司图书印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20年2月27日经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审批（济环报告表［2019］G230号）。

一期项目于2020年3月开工建设，2021年10月建成，2021年11月投入试生产阶段，环保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并同时进行试运行，试运营期间运行状况良好，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㈢投资情况
一期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占总投资的1.1%。

㈣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内容为济南升辉海德印业有限公司图书印制项目（一期）建成后的全部内容。
二、工程变动情况

表1 本项目与环评相比变动情况一览表

	序号
	变化类别
	原环评
	一期目前实际
	变动情况

	1
	性质
	新建
	新建
	与环评一致

	2
	规模
	年印刷图书500万本
	年印刷图书400万本
	分期建设

	3
	建设地点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科创路2007号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科创路2007号
	与环评一致

	4
	运营工艺
	见报告表 图2-2
	分期建设，一期因“覆膜机、烫金机”未购置，故无覆膜和烫金工艺，项目性质不变；

	5
	平面布置
	见报告表 附图3、4
	根据实际设备变化，对项目区域布置进行划分，但使用功能和楼层设备种类未发生变化且防护距离内未新增敏感点

	6
	生产设备
	见报告表 表2-3
	分期建设，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置的设备较环评阶段有适当调整，增加部分辅助设备，未增加排污，项目性质不变

	7
	环境保护措施
	废气：① 油墨废气、润版液废气、洗车水废气、覆膜废气、热熔胶废气：集气罩+UV光氧+活性炭吸附+15m排气筒；

② 无组织废气：加强车间通风等。

废水：拟建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济南东泉供水有限公司鲜花港污水处理厂，后排入东巨野河支流，最终汇入小清河。
	废气：① 油墨废气、润版液废气、洗车水废气、热熔胶废气：集气罩+UV光氧+活性炭吸附+15m排气筒；

② 无组织废气：加强车间通风等。

废水：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济南东泉供水有限公司鲜花港污水处理厂，后排入东巨野河支流，最终汇入小清河。
	分期建设，一期因覆膜机未购置，故无覆膜废气产生

	8
	固体废物
	一般固废：废下脚料和不合格产品、废电化铝箔外售至资源回收单位，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危险废物：废印刷版由厂家回收，废包装桶、沾有油墨的废抹布、废灯管、废活性炭暂存于危废暂存间，然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专业处置。
	一般固废：废下脚料和不合格产品外售至资源回收单位，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危险废物：废印刷版由厂家回收，废包装桶、沾有油墨的废抹布、废灯管、废活性炭暂存于危废暂存间，然后委托山东晟建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分期建设，一期项目烫金机暂未购置，未使用电化铝箔原料，未产生废电化铝箔


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规定，项目性质、规模、实际建设地点、生产工艺、防治污染的措施与环评基本一致，未发生重大变动。项目建设过程发生的主要变化为：

①规模：环评预计年印刷图书500万本；因“海德堡对开四色印刷机”和部分设备暂未购置（分期购置），一期项目实际年印刷图书400万本；

②设备：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置的设备较环评阶段有适当调整，增加部分辅助设备，未增加排污，项目性质不变；

③工艺和废气：一期因“覆膜机、烫金机”未购置，故无覆膜和烫金工艺，设备待后期购置，一期项目性质不变；

④平面布置：根据实际设备变化，对项目区域布置进行划分，但使用功能未发生变化且防护距离内未新增敏感点；

⑤固体废物：一期项目烫金机暂未购置，未使用电化铝箔原料，未产生废电化铝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和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等的有关规定，不属于重大变动，应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㈠废水
一期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厂区现有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济南东泉供水有限公司鲜花港污水处理厂处理。

㈡废气
一期项目在印刷机和胶订机上方加设集气罩收集废气，收集的废气进入1套UV光氧+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废气由1根15m的排气筒DA001排放。

㈢噪声
一期项目噪声源主要有切纸机、印刷机等。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振等降噪措施。

㈣固体废物
一期项目产生的废印刷版由厂家回收；废下脚料和不合格产品外售至资源回收单位；废包装桶、沾有油墨的废抹布、废灯管、废活性炭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山东晟建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㈤其他
项目已采取设置必要的应急物资，化粪池、危废间等已按要求采取了防渗、防漏等风险防范措施；

企业已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备案号：70101-2021-062-L；

企业已办理了排污许可登记，登记编号为： 91370112672270003R001Y。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验收监测期间（2022年7月13日-2022年7月14日），监测工况正常。

1.废水

表2  废水判定结果表

	点位
	污染物
	最大日均值（mg/L）
	标准值（mg/L）
	备注

	污水总排口
	pH值
	8.3-8.6
	6.5-9.5
	达标

	
	氨氮
	32
	45
	达标

	
	化学需氧量
	230
	500
	达标

	
	悬浮物
	44
	400
	达标

	
	总磷
	2.40
	8
	达标


验收监测期间，厂区污水经污水总排口预处理后，出水水质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级标准。

2.废气
⑴有组织废气
表3  有组织废气判定结果表

	污染物
	最大排放浓度（mg/m3）
	最大允许排放浓度（mg/m3）
	最大排放速率（kg/h）
	最大允许排放速率（kg/h）
	备注

	苯
	未检出
	0.5
	/
	0.03
	达标

	甲苯
	未检出
	3
	/
	0.1
	达标

	二甲苯
	0.458
	10
	7.7×10-4
	0.4
	达标

	VOCs
	13.5
	50
	0.023
	1.5
	达标

	注：未检出表示检测值小于检出限。


验收监测期间，有组织VOCs和苯、甲苯、二甲苯排放均满足山东省地方标准《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4部分：印刷业》（DB37/2801.4-2017）表2排放限值要求。

⑵无组织废气

表4  无组织废气判定结果表

	污染物
	厂界最大排放浓度（mg/m3）
	厂界最大允许排放浓度（mg/m3）
	备注

	苯
	未检出
	0.1
	达标

	甲苯
	未检出
	0.2
	达标

	二甲苯
	未检出
	0.2
	达标

	VOCs
	1.38
	2.0
	达标

	NMHC
	厂房通风口下风向1m处：1.49
	6
	达标

	注：未检出表示检测值小于检出限。


验收监测期间，无组织VOCs和苯、甲苯、二甲苯排放均满足山东省地方标准《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4部分：印刷业》（DB37/2801.4-2017）表3浓度限值要求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表A.1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3.厂界噪声
表5  噪声判定结果表

	测量

时段
	检测

项目
	最大噪声值 dB（A）
	2类标准值 dB（A）

	
	
	1#南厂界
	2#西厂界
	3#北厂界
	

	昼间
	噪声
	57.8
	52.8
	56.2
	60

	夜间
	噪声
	47.3
	48.8
	48.3
	50

	备注
	达标
	达标
	达标
	/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1#南厂界、2#西厂界、3#北厂界，监测点厂界的昼间、夜间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中2类标准要求。厂区东侧为其他企业，与之共用一面墙，无法进行检测。

4.固体废物
所有固废均按要求得到妥善处理、处置。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核算，一期项目VOCs排放量为0.1656t/a。满足环评及批复VOCs：0.547t/a的控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及调查结果分析，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可以接受，不会造成环境质量的恶化。

六、验收结论

济南升辉海德印业有限公司图书印制项目（一期）环评手续完备，技术资料基本齐全。项目主体及环境保护设施等总体按环评及批复要求建成，具备正常运行条件，未发生重大变更。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各项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要求，基本具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组同意通过验收。

七、后续要求
（1）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中的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危废间的建设与管理，分类存放；规范标识、台账，妥善处置，减少对环境影响。

（2）为保障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日常维护保养和运行需由专人负责，并做好记录。

（3）按照企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相关要求开展企业定期自行监测工作，并按照《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要求进行环境信息公开。

（4）做好环保知识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公司职工环保素质，完善环保资料的建档和管理。

八、验收组成员信息（另附）

济南升辉海德印业有限公司
2022年8月7日

[image: image1.jpg]Tyl SR

X5y

HE TR

L

217 ¥ B S R e 3 ey S

X5y

- MIRE T SRR

Ty dalyi
Sl S/ T 3

A7 AN 3 2B L T

S

(=7 ] B ARt S Bt L B 4





PAGE  
5

